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持证矿山生态

修复情况排查的报告

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做好全省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1〕729号）精神，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度重视，认真对照问题清单，对全州所有持证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编报、基金制度执行和矿山生态修复等情况开展全面排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情况

2021年10月20日，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转发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做好全省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NO.151），指出各县市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以问题为导向，认真开展全面排查检查，严格要求矿山企业履行生态修复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及排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排查基本情况如下：

全州持证矿山118座，一是方案编制情况：50座矿山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芒市15座、梁河县5座、盈江县17座、陇川县7座、瑞丽市6座），68座矿山未编制方案。二是基金制度执行情况：47座矿山建立基金账户，10座矿山足额计提基金，37座矿山未足额计提基金，累计计提基金总额为1079.614万元；71座未建立基金账户。三是矿山生态修复情况：109座矿山未开展矿山生态修复，9座矿山正在开展。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全州尚有68座矿山企业未依法依规编报方案。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96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复〔2020〕154号）等精神，自2017年起，采矿权人应依法编制《方案》，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矿山企业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签署采矿权申请县级意见时，对于不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的不得出具同意意见，未编报《方案》的一律不予办理采矿权新立、延续、变更申请。

（二）基金制度执行不到位，37座矿山未足额计提基金，71座矿山未建立基金账户。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矿山企业应按照《方案》及时设立基金账户，并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年度计提基金，开展矿山修复治理工作。本次排查结果发现，全州矿山企业未计提基金比例过高。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此次矿山生态修复排查结果，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汇报，将矿山生态修复纳入本地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压实各级各方工作责任，着力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上出实招，在落实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责任监管上使狠劲。建立台账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县市自然资源局按照台账清单每月报送一次整改情况，直至整改完成。

（二）加强监督检查，加快推进整改工作。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加强对县市自然资源局的监督检查，压实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将清查结果及时通报矿山企业，督促责任人依法依规限期完成整改。涉及《方案》应编未编的，2022年2月23日前完成《方案》编报或修编；未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或计提基金的，2022年3月25日前按照《方案》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落实计提基金。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矿山企业逾期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各县市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政策性关闭矿山采矿许可证注销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办函〔2019〕1574号)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依法应停工停产的，责令其停工停产；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德宏州持证矿山生态修复情况排查/整改情况统计表

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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